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


沪崇农发〔2023〕27号
                                                                                       


关于印发2023年度崇明区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
推广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促进本区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年）>》（沪府〔2020〕84号）《上海市“菜篮子”区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沪菜篮子办〔2022〕3号）文件精神，并围绕上海市乡村振兴年度重点任务和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我委研究制定了《2023年度崇明区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2023年度崇明区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工作方案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4月25日













附件
2023年度崇明区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
推广工作方案

为促进本区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现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年）>》（沪府〔2020〕84号）《上海市“菜篮子”区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沪菜篮子办〔2022〕3号）文件精神，并围绕上海市乡村振兴年度重点任务和要求，结合崇明水产养殖业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按照“上海市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以本区水产养殖业稳产保供、水产养殖尾水治理长效管理、提高广大水产从业者的绿色养殖理念为抓手，使本区以河蟹产业为主的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全年完成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推广水面积4.3万亩以上，水产品年产量稳定在4.2万吨以上（含近海捕捞），开展长江特色鱼类试养与推广；完成1家水产养殖健康示范场创建和2家水产养殖健康示范场复审；开展水产绿色生产储备基地创建工作。持续开展水产养殖环境监督检测，全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得到长效管理，各养殖尾水点位设施设备运行正常；试点开展渔光互补环境监测。推进河蟹“育繁推”体系建设，并鼓励开展河蟹关键设施应用建设，推动本区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任务
（一）推广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组织本区水产养殖主体按照《上海市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操作规程（试行）》完善相应的生产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定，全区完成不少于4.3万亩水面积的绿色养殖推广，水产品产量稳定在4.2万吨以上（详见附件1/2）。区级技术部门完成长江鲈鱼试养以及长江鮰鱼养殖技术初步推广。
（二）加强水产养殖尾水长效管理。区级部门加强水产养殖环境水质监测，尾水治理点位检测做到全覆盖，国考断面及周边养殖水域实行周期性监测，试点开展渔光互补环境监测。乡镇根据《崇明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长效管理考核办法》，建立落实日常运维制度，推进源头治理，指导养殖主体实施绿色生产，确保水质稳定达标，确保排放水质符合《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一级标准。
（三）加强水产品安全日常监管。开展水生动物疫病专项检测以及水产品药残检测，全年区级抽检样品不少于100个。加强道口执法检查，落实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强化宣传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白名单制度，确保饲料、药品等投入品来源正规可溯，严格执行水产养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休药期规定。
（四）推进水产养殖信息化工作。按照上海市农业生产作业信息直报平台工作要求，确保水产养殖主体将生产、销售数据及时、精准地上传平台，销售时在平台上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做好“申农码”申领工作，实现水产养殖生产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在做好信息直报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按照要求做好相关纸质材料的归档工作，以保障可全面追溯管理及监督水产养殖生产过程。
（五）开展水产养殖示范场创建。按照“完善基础条件、落实管理制度、引领绿色发展”创建标准（详见附件3/4），完成1家水产养殖健康示范场创建，2家水产养殖健康示范场复审。结合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创建工作与水产养殖现状，开展水产养殖绿色生产储备基地创建活动，并建立储备基地动态管理机制，明显提升辖区内水产养殖条件，引导树立健康养殖绿色发展理念。
（六）推广河蟹生态养殖关键设施应用。围绕崇明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鼓励乡镇加强开展生态除虫系统、立体防鸟网、河蟹分级屯养池等河蟹生态养殖关键设施的应用建设，探索试点实施河蟹大棚设施养殖模式，有效提升河蟹品质、改善养殖环境、提高河蟹产量，助力崇明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
（七）推进河蟹“育繁推”体系建设。完成陈家镇裕西村220亩河蟹种业基地项目建设，并结合生产实际情况，指导基地开展河蟹亲本培育工作。根据崇明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共建方案以及与上海海洋大学签订关于共同研发河蟹良种“崇明1号”框架协议的相关要求，开展河蟹良种“崇明1号”的选育与应用工作。

（八）强化业务培训与法制宣传。组织开展区镇监管人员和辖区内水产养殖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上海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人员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三、职责分工
区农业农村委统筹协调推进全区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工作,牵头组织完成考核工作。
区财政局按照本方案保障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奖补资金，并监督资金使用。
乡镇负责实施本辖区内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各项工作，按照工作流程，抓好落实各个环节，扎实有序推进。
四、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从崇明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出发，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将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评价内容，要采取有力举措确保今年的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要加强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的宣传力度，引导广大水产养殖主体由传统养殖方式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水产养殖新模式，促进本区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督查考核。区农业农村委联合相关部门，按照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水产养殖尾水长效管理、水产稳产保供等相关工作要求，对各乡镇工作落实情况开展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乡镇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同时落实乡镇考核奖补资金。奖补资金从市级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专项中安排，资金统筹用于水产尾水长效运维、绿色示范基地创建、水产稳产保供等相关工作（相关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附表：1.2023年度水产绿色生产方式推广考核任务分解表
      2.上海市水产养殖绿色生产考核表
          3.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标准及评分表
          4.崇明区水产养殖绿色生产储备基地创建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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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度水产绿色生产方式推广考核任务分解表
	序号
	乡镇（单位）
	现有养殖水面积
（亩）
	水产保供任务产量
（吨）
	绿色生产储备
基地创建任务
（家）

	1
	新村乡
	705
	1198
	

	2
	绿华镇
	2810
	2402
	1

	3
	三星镇
	664
	1370
	

	4
	庙  镇
	3160
	8213
	2

	5
	城桥镇
	700
	922
	

	6
	港西镇
	209
	151
	

	7
	建设镇
	520
	343
	

	8
	新河镇
	1968
	1110
	2

	9
	竖新镇
	1951
	1301
	2

	10
	堡  镇
	2518
	2879
	2

	11
	港沿镇
	3849
	1367
	2

	12
	向化镇
	4315
	2958
	1

	13
	中兴镇
	2205
	589
	1

	14
	陈家镇
	10475
	6803
	1

	15
	长兴镇
	548
	2150
	

	16
	横沙乡
	2644
	3020
	1

	17
	东平森林生态
保护中心
	2620
	3106
	

	18
	农业园区
	1048
	1685
	

	合  计
	43642
	41847
	15




附件2
上海市水产养殖绿色生产考核表
	养殖场
名称
	
	养殖户
姓名
	
	联系电话
	

	评分项（20项）

	考核
体系
	具体考核项目
	分
值
	得
分

	一、硬件条件要求
	1.生产选址符合要求1分，养殖区域内部规划布局合理2分。
	3
	

	
	2.进水排水系统分设且无明显毁损3分，进水口与排水口相距200米以上2分。
	5
	

	
	3.养殖池塘或车间密度适宜，苗种生产单位亲本保存、育苗和苗种培育设施标识标记合理3分。开展外来物种养殖的，应配备防逃逸防杂交设施3分。
	6
	

	
	4.配备独立饲料、药品存放空间2分，并保持阴凉干燥、通风透气2分。
	4
	

	
	5.设置消毒、隔离等防疫设施2分。配备必要的水质监测、病害检测仪器设备2分。
	4
	

	
	6.水、电、路、气等设施设备布设有序且维护良好2分。
	2
	

	
	7.工厂化养殖具有相应的尾水处理设施或设备，池塘养殖集中区域具有水净化湿地、生态沟渠等2分。
	2
	

	二、生产管理要求
	8.养殖区域整洁卫生3分，饲料、药品存放整齐3分。
	6
	

	
	9.投饵机、增氧机等基本养殖生产设施设备完好2分，运行维护正常2分。
	4
	

	
	10.生产工具使用完毕，及时收集清洗，统一晾晒存放2分。
	2
	

	
	11.定期检测养殖环境水质状况（查验水质检测报告或记录）3分。
	3
	

	
	12.规模化养殖单位安装数字化监控设备，实现水质（温度、溶氧等）理化指标和生产情况在线监测和自动化控制2分。
	2
	

	
	13.水产苗种为自繁自育或采购自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查《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复印件）3分，跨省投放的水产苗种应当经检疫合格（查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5分。
	8
	

	
	14.饲料、药品等投入品来源正规（查进货凭证）4分，严格执行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休药期规定4分。
	8
	

	
	15.制订相应的生产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定3分，定期对职工或成员进行健康养殖和质量安全教育培训3分。
	6
	

	
	16.建立生产过程记录制度，生产数据上传农业生产作业信息直报平台的5分，纸质记录的3分，记录档案保存2年以上2分。
	10
	

	
	17.建立水产品销售记录制度3分，销售水产品附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产地证明）或产品标签3分。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有关产品质量管理认证，且在有效期内2分。
	8
	

	三、排放要求
	18.养殖尾水达标排放，排入污管的，主要指标不得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等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养殖尾水直接排放进入公共自然水域的，主要指标不得超过《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规定的排放标准（查验尾水检测报告）5分。
	5
	

	
	19.过期饲料、药品、池塘淤泥、生活垃圾等分类收集3分，妥善处理3分，实现综合利用3分。
	9
	

	
	20.染疫、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养殖个体应依法进行深埋、焚烧等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处置3分。
	3
	

	合计
	100
	

	考核工作组签名
	姓名
	
	单位
	
	职务
	

	
	姓名
	
	单位
	
	职务
	

	
	姓名
	
	单位
	
	职务
	

	
	
	
	
	
	
	

	
	
	
	
	
	
	

	注：总分达到80分（含）以上为验收合格。




















附件3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标准及评分表
	单位名称
（填写公章名称）
	（请认真核对填写，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无公章此表无效）

	单位性质
（请在□内划√）
	企    业□  合  作  社□  家 庭 农场□  事业单位□  村民委员会□  个体工商户□ 其    他□（请说明）                    
	依法是否应工商登记
（填是或否）
	

	示范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共6项，不合格的划×）

	1.养殖场坐落于《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划定的养殖区、限养区内。
	

	2.养殖生产者持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可证明其水域滩涂承包经营权、使用权的其他权证和承包合同。苗种生产单位须持有效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3.主体为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和个体工商户等水产养殖生产经营主体（行政机关、执法机构、社会团体除外）。
	

	4.池塘养殖面积50亩（西部地区30亩）（含）以上。
	

	5.近5年（含本年度）内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未被抽检年份视同合格），无使用假、劣兽药以及禁用药品、人用药等违法行为，不使用所谓“非药品”“动保产品”等存在安全隐患的投入品。
	

	6.具有养殖尾水净化处理设施或设备且正常使用。
	

	如基本条件具备，请按以下标准评分（31项）

	总体要求
	创建标准
	分值
	得分

	一、完善基础条件
	1.场区环境整洁、优美，养殖废弃物有效治理3分，进排水分开且无明显毁损2分。
	5
	

	
	2.需要用水预处理的，具有养殖用水预处理设施设备且正常使用2分。配备水质检测仪器设备且正常使用1分。养殖用水符合《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无公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查验水质检测报告）或更高标准的2分。
	5
	

	
	3.养殖基础设施设备维护良好3分，用电设施完备且维护良好2分。
	5
	

	
	4.投饵机、增氧机等养殖机械设备齐全且正常使用3分，有配套生产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设备且正常使用2分。
	5
	

	
	5.具有独立分设兽药和饲料仓库，仓库保持清洁整齐、干燥通风。
	3
	

	二、落实管理制度
	6.水产苗种来源于合法企业（查验进货发票或凭证，生产企业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3分。苗种经产地检疫（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2分。
	5
	

	
	7.水产养殖用兽药来源于合法企业的合法产品（查验进货发票或凭证、合法企业的兽药经营许可证）。
	3
	

	
	8.渔用饲料来源于合法企业的合法产品（查验进货发票或凭证）。
	3
	

	
	9.聘用或配备1名及以上渔业乡村兽医或执业兽医，专职负责病害防控工作，履行兽药处方等制度。
	3
	




	总体要求
	创建标准
	分值
	得分

	二、落实管理制度
	10.使用水产养殖用兽药符合《兽药管理条例》（兽用处方药查验处方），使用有休药期的水产养殖用兽药严格执行休药期（查用药记录）。
	3
	

	
	11.使用渔用饲料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3
	

	
	12.依法建立水产养殖生产记录制度，按时记载，内容详细完整准确。
	3
	

	
	13.依法建立水产养殖用药记录制度，按时记载，内容详细完整准确。
	3
	

	
	14.《水产养殖生产记录》《水产养殖用药记录》保存至售后2年以上。
	3
	

	
	15.养殖尾水排放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或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发布的强制性排放标准(查看尾水检测报告)。
	3
	

	三、引领绿色发展
	16.根据本场实际研究确定健康、生态养殖模式，依法制定养殖品种生产或苗种繁育书面操作规范。
	2
	

	
	17.依法开展水产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2
	

	
	18.建立渔用饲料、水产养殖用兽药等生产投入品存放、保管制度。
	2
	

	
	19.全部使用配合饲料，不直接投喂冰鲜(冻)饵料。
	3
	

	
	20.使用疫苗，全过程不使用化学药品、抗生素。
	6
	

	
	21.依法建立自行或委托检测机构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检测制度。
	2
	

	
	22.建立水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按时记载，内容详细完整准确。
	2
	

	
	23.建立养殖水产品追溯体系，销售水产品附具产品标签，内容详细完整准确。
	3
	

	
	24.定期对职工或成员进行健康养殖和质量安全教育培训。
	2
	

	
	25.开展生态沟渠、生态塘、潜流湿地等尾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
	3
	

	
	26.病死水生动物按照《染疫水生动物无害化处理规程》标准进行无害化处理（查无害化处理记录）。 
	3
	

	
	27.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承担水产养殖动植物疾病测报工作，配备测报员（可由渔业乡村兽医或执业兽医兼任），并通过系统逐级上报。 
	3
	

	
	28.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积极配合作为《国家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或省级监测被抽样单位。
	3
	

	
	29.积极主动为周边养殖户提供健康养殖技术咨询和培训服务，至少联系和示范带动周边养殖渔民50户以上，每年培训150人次以上。
	3
	

	
	30.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或良好农业规范等有关产品质量管理认证，或通过ISO9001等标准化认证，或被评为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且在有效期内。
	3
	

	
	31.建立起产供销一体化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形成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水产品牌。
	3
	

	合  计
	100
	

	验收工作组签名
（不少于3人，省级行政、技术推广部门至少1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姓名
	
	单位
	
	职务
	

	
	姓名
	
	单位
	
	职务
	

	省级主管部门
验收意见
	                      
                       （省级主管部门公章）
                       20  年   月   日


注：总分达到80分（含）以上为验收合格。


	
	附件4
	
	
	
	
	
	
	
	
	
	
	

	
	崇明区水产养殖绿色生产储备基地创建评分表

	
	备注：本表适用于每个创建单元（如**合作社、**企业等）开展自评、区级开展验收检查。其中，带“※”项必须满足要求，否则不予通过。

	
	基本信息
	
	
	
	
	
	
	
	
	
	
	

	
	
	基地名称
	
	
	所在乡镇
	
	

	
	
	基地负责人
	
	
	联系方式
	
	
	

	
	
	养殖品种及规模
	
	
	
	
	
	
	
	
	

	
	一、基地建设（15分）
	
	
	
	
	
	
	
	
	
	
	

	
	指标
	要求
	分值
	考核方式
	得分
	扣分情况说明

	
	1.1 基地选址
（7分）
	1.1.1 水源充沛、生产环境良好，周边无工矿企业、垃圾填埋场等污染源，进水口与排水口相距200米以上
	4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1.1.2 符合崇明区养殖水域规划
	3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1.2 基础设施配套
（8分）
	1.2.1 具有养殖用水预处理设施设备且正常使用，进水排水系统分设且无明显毁损
	3
	现场查看
	
	

	
	
	1.2.2 配备独立的饲料、药品存放空间，并保持阴凉干燥、通风透气
	3
	现场查看
	
	

	
	
	1.2.3 配套节水、养殖尾水和废弃物处理等设施；配备必要的水质监测与病害检测仪器设备
	2
	现场查看
	
	

	
	二、生产管理（31分）
	
	
	
	
	
	
	
	
	
	
	

	
	指标
	要求
	分值
	考核方式
	得分
	扣分情况说明

	
	2.1 苗种
（4分）
	2.1.1 水产苗种采购自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单位，引进苗种应当符合《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异地引进的需要检疫的水产苗种应当经检疫合格
	4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2.2 渔用饲料
（6分）
	※2.2.1 购买和使用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的要求，或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的产品，有购买凭证
	2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2.2.2 渔用饲料的质量、卫生和安全指标达标，产品可溯源
	2
	现场查看
	
	

	
	
	2.2.3 饲料来源正规，对生态环境无不良影响
	2
	现场查看
	
	

	
	2.3 渔药使用
（7分）
	※2.3.1 执行《兽药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严格遵守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严格保存用药记录档案
	3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2.3.2 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凭借水生动物类执业兽医或本区渔业乡村兽医开具的处方购买和使用兽用处方药（水产用），处方笺保存2年以上
	2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2.3.3 抗菌药物执行上海市《关于加强本市养殖业抗菌药物使用管理的通知》
	2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2.4 疫苗
（2分）
	2.4.1 使用正规合法水产养殖用疫苗
	2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2.5 水质管理
（5分）
	2.5.1 清池消毒或调节水质所用的物质符合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2.5.2 定期检测养殖环境水质状况，水质状况符合水产养殖要求
	2
	现场查看
	
	




	
	2.6 收获
（5分）
	2.6.1 严格执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休药期规定
	3
	现场查看
	
	

	
	
	2.6.2 采用恰当的方式以减少养殖产品的应激反应和机械损伤
	2
	现场查看
	
	

	
	2.7 无害化处理
（2分）
	※2.7.1 染疫、病死或死因不明的产品应当按照《染疫水生动物无害化处理规程》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处置
	2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三、污染防治（14分）
	
	
	
	
	
	
	
	
	
	
	

	
	指标
	要求
	分值
	考核方式
	得分
	扣分情况说明

	
	3.1 养殖尾水
（12分）
	※3.1.1 养殖尾水排放应符合《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1）
	4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3.1.2 排入污管的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要求，排入公共自然水域的符合《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1）要求，循环利用于农业生产的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要求或地方标准
	4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3.1.3 养殖尾水基本实现循环综合利用
	4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3.2 废弃包装物回收
（2分）
	※3.2.1 废弃包装物回收率达100%
	2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四、监测评估（6分）
	
	
	
	
	
	
	
	
	
	
	

	
	指标
	要求
	分值
	考核方式
	得分
	扣分情况说明

	
	4.1 监测评估
（6分）
	※4.1.1 每年按《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1）标准指标对养殖尾水开展监测
	6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五、管理制度（34分）

	
	指标
	要求
	分值
	考核方式
	得分
	扣分情况说明

	
	5.1 规范生产制度
（6分）
	5.1.1 制定基地养殖产品养殖技术规程
	3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1.2 应在墙体醒目位置悬挂各项规章制度，按规程进行标准化操作
	3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2 投入品管理制度
（9分）
	5.2.1 应建立农业投入品的采购、存放、安全使用、处置和管理制度，实行专人负责制度
	3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2.2 设置专门的投入品仓库，投入品摆放整齐有序，并指定专人负责
	3
	现场查看
	
	
	

	
	
	5.2.3 建立投入品出入库台账，台账填写及时清除，归档整齐有序
	3
	资料查阅
	
	
	

	
	5.3 档案管理制度     （3分）
	5.3.1 基地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生产技术规程、生产档案、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工作总结等文件资料齐全、完整，并分类立卷归档保存
	3
	资料查阅
	
	
	

	
	5.4 产品检测与
产地准出制度
（5分）
	5.4.1 制定健全的检测管理制度，实施快检或定量检测
	2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4.2 实施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应用神农口袋电子化开证打印，并随产品附证销售
	3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5 质量可追溯制度
（5分）
	5.5.1 建立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实现产品质量信息可追溯
	2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5.2 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追溯生产过程，准确记录生产全过程，追溯信息完整，实行专人负责制度
	3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6 岗位管理制度
（3分）
	5.6.1 制定专人负责制度，设立技术管理员等岗位，协调管理
	1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6.2 设专人定期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定期清理、消毒和通风
	1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6.3 对职工进行质量管理体系培训，使其理解掌握质量管理和岗位要求
	1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7 环境管理制度
（3分）
	5.7.1 制定场容场貌管理制度
	1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7.2 制定农业废弃物处理及综合利用制度
	1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5.7.3 采取安全排放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
	资料查阅 现场查看
	
	
	

	
	六、扣分项
	
	
	
	
	
	
	
	
	
	
	

	
	指标
	描述
	考核方式
	得分
	扣分情况说明

	
	扣分项
	当年度每受到一次市区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罚扣2分；最多扣10分
	资料查阅
	
	

	
	七、综合评价意见
	
	
	
	
	
	
	
	
	
	
	

	
	总体评分
	评价结果

	
	
	/100
	□优秀（总体评分≥90）
□通过（80分≤总体评分＜90分）
□不通过（总体评分＜80分）  

	
	
	
	



	
	总体结论及整改建议（从基地建设、生产管理、污染防治、监测评估、管理制度等方面做概括分析，突出基地在哪些方面有所提升，总结特色亮点，提出整改建议）

	
	

	
	考核组签名（3人以上）

	
	考核组成员：
	
	
	
	
	
	
	
	
	
	
	

	
	
	
	
	
	
	
	
	
	
	
	
	

	
	
	
	
	
	
	
	
	
	考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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